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救助政策明白纸

为解决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难题，减轻家庭负担，依据民政部、财政部部署及本地实际，制定本明白纸，确保符合条件的老年人精准享受救助。

一、政策总则

本救助是通过中央财政补助，对入住合规养老机构的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给予专项救助，初步满足符合条件老年人集中照护需求，推动救助与养老福利衔接。

二、救助对象

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且自愿入住养老机构：

1.年满60周岁，已纳入广西壮族自治区低保范围；

2.经评估为中重度/完全失能；

3.已通过长期护理保险支付护理费用的参保人员，不纳入救助范围。

救助对象范围将适时调整并公示。

三、失能等级评估

1.依据《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》（GB/T 42195—2022）开展评估；

2.本人或代理人向村委（社区）或乡镇民政办提出入住机构申请，入住机构向县级民政部门提出评估申请；

3.县级民政部门组织2名及以上专业人员实施评估；

4.评估结果书面告知申请人，作为救助核心依据。

四、救助标准与额度

（一）收费标准限制

养老机构收住此类老年人的最高收费，原则上不高于当地特困人员集中供养基本生活及全护理标准总和。

（二）救助额度计算

救助额度=养老机构实际收费-老年人已获各类民政行政给付（低保金、残疾补贴、养老服务补贴等）。

（三）机构绩效补助

县级民政部门对相关养老机构绩效考核，绩效补助总额不超过实际发放救助金总额的30%。

五、申请、审核与发放流程

（一）申请条件

符合救助条件，且已入住养老机构满30日（入住未满30天离世或自行出院需自费）。

（二）申请材料

1.救助申请表；2.申请人身份证、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；3.低保证明；4.养老机构服务协议（注明入住时间）；5.缴费凭证或缓缴证明；6.评估报告；7.申请人银行卡信息；8.代办需提供代办人身份证及委托书。

（三）申请渠道

本人或代理人向入住机构所在地县级民政部门提交申请，也可委托养老机构代办。

（四）审核流程

初审：核查材料完整性，不全者一次性告知补充；

核查：核实入住、收费及补贴领取情况；

公示：核查通过后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；

审批：公示无异议即确定救助金额，有异议及时核查反馈。

（五）救助金发放

救助金自入住当月起算，审批次月起按月社会化发放至申请人银行卡或授权账户，不得截留抵扣。

补充：符合补助条件并已领取补助金的补助对象，次月入住未满15日离世、经评估不符合失能等级要求或不再入住养老机构的，补助金按申请当月核定补助金额的50%予以发放；入住满15日后离世、经评估不符合失能等级要求或不再入住养老机构的，补助金按1个月予以发放。

六、救助对象动态管理
救助对象情况变化（退出低保、失能改善等），本人、代理人及养老机构需及时告知民政部门；

县级民政部门定期核查，确保救助精准；

不再符合条件的停发救助金，低保渐退期内继续发放至期满。

七、咨询与举报渠道

（一）咨询渠道
可拨打县级民政部门咨询电话6828773，或前往民政部门、社区、合规养老机构咨询。

（二）举报渠道

发现违规问题，可拨打民政部门电话举报，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。

八、其他说明
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与原有规定不一致的以本政策为准。

明白人：              

日  期：              


